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
起 诉 书

芦检公诉刑诉〔2017〕31号

被告人程某(曾用名姜某，绰号涛某某)，男，1973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011973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小学肄业，城镇居民，雅安市雨城区人，户籍所在地：四川省芦山县**镇**街**号**幢**单元**号，现住芦山县**镇**路**小区**栋**楼**号。2002年2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10000元。2017年2月22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同年3月1日被依法取保候审。2017年3月15日，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，于2017年3月13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。本院受理后，2017年3月14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，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，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听取了被害人的意见，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。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
2016年9月9日8时许,被告人程某与受害人汪某某二人在芦山县**镇**街口处因载客一事发生口角,后双方发生打架,其间,程某将汪某某挽翻并按压在地,造成汪某某左侧胸部肋骨受伤。经鉴定:汪某某左侧肋骨骨折的损伤程度达到轻伤二级。
2017年2月22日9时许,被告人程某经芦山公安局办案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案接受讯问；2017年3月6日，被告人程某赔偿被害人汪某某医疗费用8000元，并取得了汪某某谅解。
认定上述事实，有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、鉴定意见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程某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，继而伤害他人，致人轻伤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案发后，程某经办案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属自首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
此致
芦山县人民法院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

检察员　袁永平
2017年4月10日


附：
1.被告人程某现住芦山县**镇**路**小区**栋**楼**号（联系电话1818000****）；
2、案卷壹卷；
3._起诉书正本一份、副本七份。


